附件2
科研诚信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（人）根据惠州市科学技术局《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度惠州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自愿提交项目申报材料，在此郑重承诺：
一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妥善保管所有申报材料的原件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二、自觉接受科研诚信和项目实施监督评价管理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本单位（人）愿接受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补助并退回资金；取消一定期限惠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；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、列入社会信用记录，并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三、本科研诚信承诺书（不含项目申报书）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∶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∶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名）∶

年    月    日
（授权代表人签名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）
